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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委市财政局市国土房管局市规划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区建委、滨海新区建交局及各功能区建设局（建交局、规建局）、海河教育园区经建局，各区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绿色建筑健康发展，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天津市绿色建筑管理规定》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建委等四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快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市建委         市财政局 
                                                                   市国土房管局   市规划局               
                                                                                  2018年11月2日
（联系人：张 栋；联系电话：28468603）
                        关于加快推进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促进绿色建筑健康发展，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天津市绿色建筑管理规定》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实施意见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进城市建设向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转型。推广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为推动绿色城市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二、工作目标
    大力推进我市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工作，到2020年底，全市累计开工建设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不低于30万平方米，形成系统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政策和技术体系，打造一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实现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向标准化、规模化、系列化方向发展。
    三、工作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在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高星级绿建等领域大力推广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建设。
    坚持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政府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广泛调动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利用经济杠杆，通过市场化运作，撬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发展。
    坚持集成创新。借鉴国外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技术成果，吸收国内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经验，结合我市功能定位、气候条件和资源禀赋，通过集成和创新，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建设经验。
    坚持产业联动。加强组织领导和部门协调，实施目标管理，并宣传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科研单位、材料设备生产厂家、物业及能源管理单位等积极参与，培育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四、主要任务
    （一）推动项目落地，建设示范工程。政府投资项目、高星级绿色建筑等项目应优先采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对新建项目总建筑面积在20万平方米（含）以上的，要明确建设一栋以上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开工建设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面积不低于总建筑面积的10%。各区和功能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根据区域特点，每年确保落实一至两个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项目，做好示范引领。
    （二）完善标准化体系，推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规模化发展。结合天津市气候区特点，编制相关的技术标准、导则及图集，形成完善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应用标准体系。
    （三）加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技术研究和集成创新，增强自主保障能力。鼓励开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开展一批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研究项目，通过资源整合、开放共享，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保障能力，降低建设成本，逐渐形成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的全产业链体系。
    五、政策支持
   （一）资金支持
    我市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项目给予奖励，具体奖励政策另行制定。
   （二）建筑面积核定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项目外墙外保温层厚度超过7公分的，在工程建设领域和房产计算领域均按照厚度7公分计算建筑面积。外墙外保温层厚度超过7公分所增加的部分不计算建筑面积。
   （三）鼓励尚未开工建筑采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已取得土地、规划等手续，尚未开工建设的项目，改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同等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国土、规划、建设管理等部门配合办理变更手续。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
    工作机制：市建设、规划、国土房屋、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联席工作机制，负责我市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的统筹协调工作。
    职责分工：市建设管理部门负责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各区建设管理部门开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推广工作。
    市规划部门负责指导各区规划审批部门，在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规划条件）时，应当就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要求征求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书面意见作为选址意见书（规划条件）附件,并明确后期监管由建设管理部门负责。 
    市国土房管部门负责将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相关要求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的附件；负责核定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销售面积。
    市财政部门负责编制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市级奖励资金预算。
    各区建设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推广和监督管理以及示范项目的组织实施。
   （二）加大监管力度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立项、土地出让、设计、施工、监理、质量监督、运营等各环节的监管。建立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建设全过程闭合管理体系。开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认证工作。加强施工图设计审查，将属于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房屋在施工图中作出明确标识，并加强施工全过程检查、工程验收，确保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质量。
    （三）广泛深入宣传，组织专业培训
    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宣传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优势、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增强公众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和相关技术、产品的认知和接受度。加强对开发、设计、施工、监理人员相关业务的培训，提高从业人员技术和管理水平。在我市营造推广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良好氛围。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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